赫山区督查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
第1部分  赫山区督查局单位概况

    一、主要职能
1.负责上级方针政策和区委、区人民政府重要决策的督促落实，指导全区各级各部门的督查工作，确保政令畅通。2.负责上级领导和区委、区人民政府领导批示、交办事项的落实和反馈。3.牵头市对区的绩效考核工作和负责全区绩效考核工作。4.负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。5.负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。6.完成区委、区政府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赫山区督查局只有本级，没有其他二级预算单位，因此，纳入2016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只有赫山区督查局本级。
第二部分  赫山区督查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
赫山区督查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表（公开表格附后）
     第三部分  赫山区督查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1.2016年度决算收入总计3495799元，较2015年增加1958120元，主要是应发放给各单位的绩效考核奖励金、督查局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调资增加。
2.2016年度决算支出总计3706941.50元，较去年增加2458459.70元，主要是发放给各单位的各类考核奖励、人员工资和津贴补贴调资增加。
3. 年初结转和结余289197.20元。
4. 年末结转和结余78054.70元。
二、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度部门决算收入总计3495799元，全部为财政拨款收入。
三、2016年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度部门决算支出总计3706941.50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609256.50元，占总支出的97.36%；医疗保障支出44402元，占总支出的1.2%；住房保障支出53283元，占总支出的1.44%。
四、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计3495799元，较2015年增加1958120元，主要是发放给各单位的各类考核奖励。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3706941.50元，较去年增加2458459.70元。主要用于发放给各单位的各类考核奖励和发放人员工资、津贴补贴。
五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1.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3706941.50元，全部为基本支出，无项目支出。
2.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3706941.50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33503元，占总支出的27.88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518953.50元，占总支出的40.98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18085元，占总支出的19.37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436400元，占总支出的11.77%。
3.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
2016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3706941.50元，其中行政运行经费支出3149256.50元，比年初预算增加2571029.50元，主要原因：一是应发给全区各有关单位的绩效考核奖金拨入了本部门，由本部门负责发放；二是其余部分支出为通过一事一议追加的经费支出。
六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3706941.50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033503元，占总支出的27.88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518953.50元，占总支出的40.98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718085元，占总支出的19.37%；其他资本性支出436400元，占总支出的11.77%。
七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1.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2016年本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为98000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元，接待费60000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8000元。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总计61900元，其中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，公务接待费61900元。公务接待费61900元超年初预算1900元，主要为当年考核接待任务增加，略有超支。
2.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
2016年我单位严格落实中央“八项规定”，厉行节约，公共预算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总量在控制范围内。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1900元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61900元（公务接待情况：本年度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国内公务接待125批次，500人次）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元（当年没有购置公务车）；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0元。
八、2016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此项没有发生额。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
1.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。本部门2016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1518953.50元，较上年增加1184088元，增长77.95%。主要原因：一是科目填列错误，将当年应发放给各单位的部分考核奖励金纳入了本项内容；二是部门本年度新增深化改革的行政职能，增加了行政支出。
2.政府采购安排情况。本部门2016年无项目纳入政府采购安排计划。
第四部分  名词解释
1、 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二、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以外的收入，主要是其他单位支助的工作经费。
三、初结转和结余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、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四、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五、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所发生的支出。
六、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食宿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，以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。
七、机关运行经费：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本单位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办公费、邮电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印刷费、物业费、会议费、接待费、培训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其他交通费用、其他商品服务支出等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益阳市赫山区督查局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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